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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晋城市政务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JCS/TC 0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彬利、王飞、崔健、李柯妍。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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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事项“市域通办”申请材料流转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务服务事项“市域通办”申请材料流转工作的基本原则、工作流程和内容、工作要

求和监督考核。 

本文件适用于政务服务事项“市域通办”申请材料流转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市域通办 

以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为导向，打破户籍、居住地、注册地等区域限制，通过梳理高频事项清单，

规范事项要素和办理流程逐步优化通办流程，让申请人可就近选择县、乡、村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和便民

服务中心进行业务申请或材料提交（含网上申请），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域、跨层级受理、审批和办

结。 

4 基本原则 

公开性 4.1 

流转流程应进行公开，公开内容应全面真实、公开方式应及时便捷。 

安全性 4.2 

流转流程应具备严格的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和权限管理机制，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高效性 4.3 

流程节点应设置精干，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流转线路设置要易操作，实时公布，便于高效流转。 

5 工作流程和内容 

异地代收、属地受理流程 5.1 

5.1.1 异地代收、属地受理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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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现场提交材料，
填写转办单

全域通办窗口接收材料

对照审查要点，审
查材料齐全性

是否通过 不通过 现场告知补正材料

通过

准予收件，出具材料接收通知书，在内
部系统上传电子版材料（邮寄纸质版资

料、转办单），进行台账登记

属地窗口对照审查要点，审查
材料合规性、真实性

是否受理 不通过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电话

或信息告知申请人

确认受理，进行台账登记，转送属
地审批部门纸质版材料、转办单

通过

属地审批部门审批，作出审批决定
 

图 1  异地代收、属地受理流程图 

5.1.2 异地窗口接收材料后，在一个工作日内扫描、上传至政务服务内部系统，同时在政务服务事项

全域通办标准体系数据库内进行台账登记，并发送信息提醒至对应属地窗口。两个工作日内将纸质文件

与流转单进行邮递，并将快递信息及时反馈给属地窗口。 

5.1.3 若办理的事项无需纸质版材料即可审查，属地窗口在收到流程信息提醒时，可先行对电子版资

料的合规性、真实性进行审查，确认受理则在政务服务事项全域通办标准体系数据库内进行台账登记，

并发送信息提醒至对应属地窗口；若办理的事项需要审查纸质版材料，属地窗口接收材料后再行审查，

审查完毕转送纸质版材料至审批部门。 

5.1.4 属地审批部门在系统内部收到受理信息时，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批，作出决定，在政务服务事项

全域通办标准体系数据库内进行台账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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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跨级流转时，上级向下级流转，抄报同级政务服务中心（或便民服务中心），下级向上级流转，

汇报所在行政区域的县级政务服务中心。 

异地委托审批流程 5.2 

5.2.1 异地委托审批流程见图 2。 

申请人现场提交材料

全域通办窗口接收材料

对照审查要点，审查材料齐全性

现场告知补正材料是否受理

准予收件受理，出具受理通知
书，进行台账登记

异地审批部门对照审查要点，
审查材料真实性、合规性

是否审批
作出不予审批决定，电
话或信息告知申请人

进行台账登记，定期向属地审
批部门转交纸质版材料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通过

 

图 2  异地委托审批流程图 

5.2.2 异地窗口接收材料后，应对照审查要点审查材料的齐全性，在一个工作日内扫描、上传至政务

服务内部系统，同时在政务服务事项全域通办标准体系数据库内进行台账登记。  

5.2.3 异地审批部门在系统内部收到受理信息时，若无需纸质版材料即可审批，可先行审查电子版材

料，作出决定；若需纸质版材料即才可审批，接收纸质版材料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批，作出决定，在

政务服务事项全域通办标准体系数据库内进行台账登记，同时将审批结果报送属地授权部门。 

5.2.4 跨级流转时，上级向下级流转，抄报同级政务服务中心（或便民服务中心），下级向上级流转，

汇报所在行政区域的县级政务服务中心。 

归档 5.3 

受理事项办结后，审批部门将材料移交档案部门整理归档。 

6 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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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材料流转的人员应熟悉材料流转交接流程、相关系统、后台各业务部门审批位置等。 6.1 

流转过程应严格控制时间，确保在承诺时限内将相关事项办理完结，异地窗口签收后开始计时，6.2 

在申请材料转出后暂停计时，属地专窗收到材料后恢复计时，在申请材料转出后暂停计时，属地审批部

门收到材料后恢复计时，办结后发出办理结果时结束计时。 

7 监督考核 

检查内容 7.1 

7.1.1 收转件工作月度完成额，收转件工作完成及时性，收转件工作完成准确性，材料丢失、污损、

折损情况，收转件工作完成条理性，窗口意见建议和投诉处理工作完成及时性、有效性，窗口协调和服

务工作完成有效性，业务和服务信息总结。 

7.1.2 工作态度，对待服务对象态度，考勤、服从安排、遵守制度，协调沟通能力、专业知识技能、

判断与决策能力。 

检查方法 7.2 

应由政务服务中心按照窗口人员的工作要求定期、不定期对检查内容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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